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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能源直供審查申請書 

一、再生能源發電業基本資料表 

事業名稱 
 

負責人  聯絡電話  

聯絡地址 

 

 

申請資格 
(三擇一)1 

□發電業執照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發電業籌設或擴建許可函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與發電業籌設或擴建併案申請 

發電機組 

項

次 

再生能源 

種類 

裝置容量 

(瓩) 

預估 

年發電量 

(度) 

廠址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合計    

(表格不足時，請自行增加) 
 

 

 

 

申請事業單位印信及負責人署名蓋章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1依據再生能源發電業申請直供審查規則第2條規定，再生能源發電業申請直供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： 
一、已取得發電業執照；二、已取得發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之許可函；三、與發電業籌備創設與擴建

併案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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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用戶基本資料表 

第  1 用戶，本次共申請    用戶。 

用戶名稱 
 

聯絡人  
聯絡電話 

 

直供模式 □併網型直供 □獨立型直供 □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 

併網位置 

(獨立型直供免

填) 

□併接於非用戶端□併接於用戶端用電設備□併接於用戶側內線 

用電地址  

預估 

年用電總量 

(度) 

 預估 

年最高用電

量(瓩) 

 

 

 

 

第  n 用戶，本次共申請    用戶。 

用戶名稱 
 

聯絡人 
 

聯絡電話 
 

直供模式 □併網型直供 □獨立型直供 □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 

併網位置 

(獨立型直供免

填) 

□併接於非用戶端□併接於用戶端用電設備□併接於用戶側內線 

用電地址  

預估 

年用電總量 

(度) 

 預估 

年最高用電

量(瓩) 

 

(表格不足時，請自行增加) 
 

申請事業單位印信及負責人署名蓋章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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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直供審查申請資料檢核表 

 應備文件 
文件檢核 
(確認完畢之文件，請於下表□處打勾」) 

共 

同 

文 

件 

再生能源直供審查(本)申請書 □ 本申請書內容填寫完整、確實 

□ 證明文件具事業單位用印或簽名 
電業登記證明資料 
(三擇一) 

□ 發電業執照影本 

□ 發電業籌設或擴建許可函影本 

□ 與發電業籌設或擴建併同申請，免附 

第 

1 

直 

供 

用 

戶 

用戶同意直供證明 

(二擇一) 
□ 與用戶簽訂之直供契約書 

□ 用戶同意直供之其他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符合本法第三十二條之相關證明文

件 
□ 證明文件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輸配電業核發之併聯審查意見書或

相關證明文件 
(三擇一) 

□ 併網型直供，同意函號/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獨立型直供，免附 

□ 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，同意函號/證

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業管制機關同意函 
(三擇一) 

□ 併網型直供，免附 

□ 獨立型直供，同意函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，函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未併網切結書 

(二擇一) 
□ 併網型直供，免附 

□ 獨立型直供，檢附未併網切結書 

□ 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，免附 
第 

n 

直 

供 

用 

戶 

用戶同意直供證明 

(二擇一) 
□ 與用戶簽訂之直供契約書 

□ 用戶同意直供之其他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符合本法第三十二條之相關證明文

件 
□ 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輸配電業核發之併聯審查意見書或

相關證明文件 
 (三擇一) 

□ 併網型直供，同意函號/證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獨立型直供，免附 

□ 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，同意函號/證

明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業管制機關同意函 
(三擇一) 

□ 併網型直供，免附 

□ 獨立型直供，同意函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，函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未併網切結書 

(二擇一) 
□ 併網型直供，免附 

□ 獨立型直供，檢附未併網切結書 

□ 其他經電業管制機關同意，免附 
(表格不足時，請自行增加) (以上文件如為影本者，須確認與正本相符，並應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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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能源直供未併網切結書 
 

本事業申請再生能源直供審查，規劃以不與電力網併聯之獨立型直供模式，

直供予指定用戶(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地

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
聯絡人       )。本事業負擔用戶供電穩定之責任，但因未與電

力網併聯，可能衍生之用戶供電穩定性及其他相關問題，已經詳實告知用

戶並納入於用戶契約中。 
 

特立此切結書為憑。 

 

 

此致 

電業管制機關 
 

事業單位名稱：(請填寫申請直供審查單位名稱，並用印) 
 
負責人姓名：(請填寫事業單位負責人姓名，並用印) 
 

事業單位地址： 
 

 

 
 
 
 
 
 
 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再生能源直供變更申請書 

 

一、原再生能源直供核准函內容 

直供核准資料 
核准函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核准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事業名稱  

負責人  電話  

通訊地址 
 

 

電業登記資料 

(二擇一) 

□發電業執照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發電業籌設或擴建許可函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變更 

事業單位印信 

(單位正式章、負責人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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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 

 

二、變更項目 

編號 變更項目 原登記資料 申請變更資料 證明文件說明 

1 範例： 

直供裝置容量 

範例： 

2,000 kW 

範例： 

3,000 kW 

範例： 

電業登記執照 

2 範例： 

直供年總量 

範例： 

1,000,000度 

範例： 

1,500,000度 

範例： 

1. 電業登記執照 

2. 年發電總量估

算 
3 範例： 

終止直供業務 

範例： 

直供用戶名稱 

年直供總量900,000度 

範例： 

- 

範例： 

用戶契約書 

… …    

     

     

(表格不足時，請自行增加) 

 

三、證明文件 

請附加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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